附件1

遂宁市“人社服务快办行动”工作

领导小组和工作组

为切实抓好“人社服务快办行动”行动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指导，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特成立遂宁市“人社服务快办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组，其人员组成和各工作组职责如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梁勤玲  党组书记、局长
执行副组长：钱洪博  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副  组  长：梁志勇  党组成员、市农民工服务中心主任  
邓  刚  副县级领导干部
            郭正辉  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  涛  党组成员、市劳务办主任
成      员：局机关各科室（中心）、局属各单位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局办公室，由蔡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二、工作组

（一）综合组

组  长：钱洪博  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副组长：蔡  君  办公室主任
成  员：办公室，劳监科、党办、规财科、市就业局、市社保局、人才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等有关单位（逗号前为牵头责任科室，下同）
职  责：负责“人社服务快办行动”的统筹推进、综合协调、督查调度、宣传报道等工作；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事宜。

联络员：张  欣  办公室工作人员
（二）专项工作组

1.就业创业工作组

组  长：梁志勇  党组成员、市农民工服务中心主任

副组长：赵启双  市就业局局长   
成  员：市就业局，职建科、职鉴中心等有关单位

职  责：负责推动市本级就业创业、职业能力建设领域对照《人社服务13个“打包一件事”清单》，做好 “打包办”关联事项整合、统一规程，强化业务协同；对照《“提速办”服务事项清单》，完成服务事项提速；推动对照《125项人社证明材料取消清单》执行到位；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事宜。

联络员：邵天成  市就业局三级主任科员
2.社会保障工作组

组  长：邓  刚  副县级领导干部
副组长：蒋  熙  市社保局局长
成  员：市社保局，就业局、养保科、就业促进科、信息中心、鉴定办等有关单位

职  责：负责推动市本级社会保障领域对照《人社服务13个“打包一件事”清单》，做好 “打包办”关联事项整合、统一规程，强化业务协同；对照《“提速办”服务事项清单》，完成服务事项提速；推动对照《125项人社证明材料取消清单》执行到位；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事宜。

联络员：唐珑丹  市社保局办公室主任

3.人事人才工作组
组  长：郭正辉  党组成员、副局长

副组长：陈  雯  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人才服务中心，事管科、人力资源服务管理科、专技科、考试中心等有关单位

职  责：负责推动市本级人事人才领域对照《人社服务13个“打包一件事”清单》，做好 “打包办”关联事项整合、统一规程，强化业务协同；对照《“提速办”服务事项清单》，完成服务事项提速；推动对照《125项人社证明材料取消清单》执行到位；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事宜。

联络员：陈  雯  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4.劳动关系工作组

组  长：邓  刚  副县级领导干部
副组长：刘  贵  劳监科科长
成  员：劳监科、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等有关单位

职  责：负责推动市本级劳动关系领域对照《人社服务13个“打包一件事”清单》，做好 “打包办”关联事项整合、统一规程，强化业务协同；负责推动市本级劳动关系领域对照《125项人社证明材料取消清单》执行到位；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事宜。

联络员：邱  平  劳监科副科长

（三）信息化工作组
组  长：黄  涛  党组成员、市劳务办主任
副组长：向  旭  信息中心主任
成  员：信息中心，法规科等有关单位

职  责：负责抓好信息系统整合、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为“快办行动”提供信息化支撑；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事宜。

联络员：刘金玉  信息中心副主任

（四）规范工作组

组  长：钱洪博  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副组长：任  然  党办主任
成  员：党办，办公室、法规科、规财科、市就业局、市社保局、信息中心等有关单位。

职  责：负责指导督促各单位规范事项清单、加强服务规范、改善服务体验、加强服务监管，提升企业群众对“快办行动”的满意度；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事宜。

联络员：郑  韬  党办副主任
（五）风险防控工作组

组  长：钱洪博  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副组长：郑  涛  规财科科长

成  员：规财科，法规科、养保科、就业促进科等有关单位。

职  责：负责统筹抓好资金基金安全，加大风险分析、过程监控、预案处置工作，确保“快办行动”平稳有序推进；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事宜。

联络员：张  扬  规财科副科长

附件2
人社服务13个“打包一件事”清单
	序号
	办事
场景
	分拆
情况
	所涉服务事项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  注

	1
	企业招用员工
	包1
	1.职工参保登记
	市社保局
	2020年
12月底前
	1.要同步办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缴费人员增加。
2.如涉及失业保险金停发，应一并办理。
3.社保经办机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劳动用工管理部门，要同步人员名单信息。
4.欠费单位职工清欠前不能同步办理转入手续。
5.同步单位性质与登记地址、登记机关信息。

	
	
	
	2.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3.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4.社会保障卡申领
	
	
	

	
	
	包2
	5.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市就业局
	
	

	
	
	
	6.就业登记
	
	
	

	
	
	
	7.《就业创业证》申领
	
	
	

	
	
	
	8.劳动用工备案
	
	
	

	
	
	
	9.企业(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补贴申领
	
	
	

	
	
	
	10.就业见习补贴申领
	
	
	

	
	
	
	11.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
	
	
	

	
	
	
	12.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领
	
	
	

	
	
	
	13.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包3
	14.高等学校等毕业生接收手续办理
	人才服务中心
	
	

	
	
	
	15.档案的接收和转递（流动人员）
	
	
	

	
	
	
	16.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
	
	
	

	2
	企业与员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
	包1
	1.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市社保局
	2020年
12月底前
	1.社保经办机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劳动用工管理部门，要同步人员名单信息。

	
	
	
	2.劳动用工备案
	
	
	

	
	
	
	3.社会保险费欠费补缴申报
	
	
	

	
	
	
	4.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5.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
	
	
	

	
	
	
	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包2
	7.档案的接收和转递（流动人员）
	人才服务中心
	
	

	
	
	
	8.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
	
	
	


2020年


1.需失业人员本人办理的事项。

	2.社保经办机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同步人员名单信息。

	
	
	
	2.《就业创业证》申领
	
	
	

	
	
	
	3.职业介绍
	
	
	

	
	
	
	4.失业保险金申领
	
	
	

	
	
	
	5.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
	
	
	

	
	
	
	6.职业培训补贴申领
	
	
	

	
	
	
	7.价格临时补贴申领
	
	
	

	
	
	
	8.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4
	高校毕业生就业（含灵活就业）
	包1
	1.就业政策法规咨询
	市就业局
	2020年
12月底前
	1.需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本人办理的事项。
2.社保经办机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同步人员名单信息。
3.其他劳动者就业，也可参考此场景所列的服务事项打包。

	
	
	
	2.职业供求信息、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发布
	
	
	

	
	
	
	3.职业介绍
	
	
	

	
	
	
	4.职业指导
	
	
	

	
	
	
	5.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包1
	6.就业登记
	市就业局
	2020年
12月底前
	　

	
	
	
	7.失业登记
	
	
	

	
	
	
	8.《就业创业证》申领
	
	
	

	
	
	
	9.求职创业补贴申领
	
	
	

	
	
	
	10.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
	
	
	

	
	
	包2
	11.高等学校等毕业生接收手续办理
	人才服务中心
	
	

	
	
	
	12.档案的接收和转递（流动人员）
	
	
	

	
	
	
	13.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
	
	
	

	
	
	包3
	14.职工参保登记
	市社保局
	
	

	
	
	
	15.社会保险费缴纳
	
	
	

	
	
	
	16.社会保障卡申领
	
	
	

	5
	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
	包1
	1.事业单位拟聘人员备案
	人才服务中心
	2020年
9月底前
	　

	
	
	
	2.档案的接收和转递（流动人员）
	
	
	

	
	
	
	3.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
	
	
	

	
	
	
	4.高等学校等毕业生接收手续办理
	
	
	


	
	
	包2
	5.职工参保登记
6.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7.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8.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9.社会保障卡申领
	市社保局
	2020年
9月底前
	1.要同步办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缴费人员增加。
2.如涉及失业保险金停发，应一并办理。
3.社保经办机构和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同步人员名单信息。


2020年


1.需创业人员本人办理的事项。

2.企业社会保险登记，按照“多证合一”要求，并入企业新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环节统一办理。

3.要同步办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缴费人员增加。

4.如涉及失业保险金停发，应一并办理。

	5.社保经办机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劳动用工管理部门，要同步人员名单信息。

	
	
	
	2.就业登记
	
	
	

	
	
	
	3.《就业创业证》申领
	
	
	

	
	
	
	4.创业补贴申领
	
	
	

	
	
	
	5.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6.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包2
	7.高等学校等毕业生接收手续办理
	人才服务中心
	
	

	
	
	
	8.档案的接收和转递（流动人员）
	
	
	

	
	
	
	9.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
	
	
	

	
	
	包3
	10.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市社保局
	
	

	
	
	
	11.职工参保登记
	
	
	

	
	
	
	12.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13.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14.社会保障卡申领
	
	
	

	
	
	
	15.劳动用工备案
	
	
	

	7
	职工退休
	—
	1.职工正常退休（职）申请
	市社保局
	2020年
12月底前
	1.如涉及工伤保险待遇补差或失业保险金停发，应一并办理。

	
	
	
	2.职工提前退休（退职）申请
	
	
	

	
	
	
	3.劳动用工备案
	
	
	

	
	
	
	4.社会保险费欠费补缴申报
	
	
	

	
	
	
	5.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申请）
	市社保局
	2020年
12月底前
	　

	
	
	
	6.多重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退费
	
	
	

	
	
	
	7.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8
	申领工亡人员有关待遇
	—
	1.工伤备案登记（含用人单位办理工伤登记；变更工伤登记）
	市社保局
	2020年
9月底前
	1.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后，及时将认定结论推送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用人单位工伤登记。
2.发生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一至四级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下落不明等情形，需申领有关待遇的，可视情况打包到此场景中。

	
	
	
	2.工伤医疗费用申报（含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申报；住院伙食补助费申领；异地工伤就医报告；统筹地区以外交通、食宿费申领）
	
	
	

	
	
	
	3.一次性及长期待遇申领（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含生活困难，预支50%确认)、丧葬补助金申领；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4.工伤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2020年

	12月底前
	　

	
	
	
	2.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
	
	
	

	
	
	
	3.工伤保险待遇变更
	
	
	

	
	
	
	4.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5.工伤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6.社会保障卡注销
	
	
	

	10
	申领社会保障卡
	—
	1.社会保障卡申领
	信息中心
	2020年
9月底前
	　

	
	
	
	2.社会保障卡启用（含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激活）
	
	
	

	
	
	
	3.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
	
	
	

	
	
	
	4.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5.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
	
	
	

	11
	个人补贴申请
	—
	1.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市就业局
	2020年
9月底前
	　

	
	
	
	2.职业培训补贴申领
	
	
	

	
	
	
	3.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申领
	
	
	

	12
	申领工伤人员有关待遇
	—
	1.劳动能力鉴定费用申报
	市社保局
	2020年
9月底前
	1.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后，及时将认定结论推送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用人单位工伤登记。
2.劳动能力鉴定服门作出鉴定后，及时将鉴定结论推送社保经办机构。
3.工伤人员因工伤治疗、因旧伤复发治疗、经鉴定等需申领有关待遇的，可视情况打包到此场景中。

	
	
	
	2.工伤医疗费用申报（含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申报；住院伙食补助费申领；转诊转院到异地就医待遇申请）
	
	
	

	
	
	
	3.伤残待遇申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
	
	
	

	
	
	
	
	
	
	

	13
	劳动权益维护
	包1
	1.企业经济性裁员报告
	劳监科
	2020年
12月底前
	　

	
	
	
	2.集体合同审查
	
	
	

	
	
	包2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附件3
“提速办”服务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当前规定的办结时限
	提速后办结时限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职工正常退休（职）申请
	15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市社保局
	2020年9月
底前

	2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45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市社保局
	

	3
	1.8.8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30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4
	工伤认定申请
	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对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在15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
	原则上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对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原则上应当在7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对于事实不清，权利义务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深入工伤认定调查的工伤认定申请，可在2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养老与工伤保险科
	

	5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含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申请）
	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时可延长30日。
	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鉴定办
	

	6
	失业保险金申领
	自受理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申领者的资格进行审核认定。
	加快推进网上申领；现场办理1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7
	稳岗返还（稳岗补贴）申领
	自企业申请到审核通过，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加快实现全程网办；现场办理不超过9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8
	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15个工作日
	加快实现网上申领；现场办理3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9
	社会保障卡申领
	批量制发30个工作日；零星制发5个工作日。
	批量制发30个工作日；零星制发实现立等可取
	信息中心
	

	10
	失业登记
	7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11
	就业登记
	10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12
	《就业创业证》申领
	7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13
	创业补贴申领
	6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可网办）
	市就业局
	

	14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30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可网办）
	市就业局
	

	15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13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16
	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
	60个工作日
	10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2020年9月底前

	17
	求职创业补贴申领（就业困难人员）
	15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18
	高等学校等毕业生接收手续办理
	即时办结
	即时办结
	人才服务中心
	

	19
	就业见习补贴申领（高校毕业生等）
	15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20
	求职创业补贴申领（高校毕业生）
	15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21
	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
	15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市就业局
	

	22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方案、招聘信息审核备案
	无
	即时办结
	事管科
	

	23
	事业单位拟聘人员备案
	无
	即时办结
	事管科
	

	24
	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
	即时办结
	即时办结
	人才服务中心
	

	25
	遗失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补发申请
	1个工作日
	即时办结
	职鉴中心
	


附件4
125项人社证明材料取消清单
	序号
	证明
	用途
	依据
	取消后办理方式
	责任单位

	（一）部门规章设定的证明材料

	1
	证明原身份的有关证明
	办理失业登记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18修订)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不再提交。
	市就业局

	2
	求职证明
	申领失业保险金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
（2018年修订）第七条第（三）项
	不再提交。
	市就业局

	3
	《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 》(2018修订)第八条第（一）项
	提交原件即可。
	鉴定办

	4
	工伤职工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 》(2018修订)第八条第（三）项
	提交原件即可。
	鉴定办

	5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 》(2018修订)第八条第（四）项
	不再提交。
	鉴定办

	6
	提供《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 》第八条规定的材料
	申请劳动能力再次鉴定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 》(2018修订)第十六条第二款
	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以及工伤职工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鉴定办

	7
	提交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复印件
	
	
	
	

	8
	《工伤认定决定书》原件和复印件，或者其他确认工伤的文件
	提出辅助器具配置
确认申请
	《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2018修订)第七条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9
	工伤职工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有效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提出辅助器具配置
确认申请
	《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2018修订)第七条
	提交原件即可。
	市社保局

	10
	工伤认定决定书和
有关材料
	申请工伤保险基金
先行支付
	《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2018修订)第四条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11
	工作人员的学历证明
	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开展业务备案，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设立分支机构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2001年9月11日 人事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1号 2005年3月22日第一次修订 2015年4月30日第二次修订）第六条第二项、第七条第一款。
	通过网上核查或根据申请人的身份证信息直接查询。
	人力资源服务管理科

	12
	失业保险缴费情况证明
	申领失业保险金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2000年10月26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 2018年12月14日修订）第五条。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就业局


	《工伤认定办法》（2010年12月31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第六条第二项。
	不再提交。
	养保科

	14
	工伤职工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复查
鉴定申请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2014年2月20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21号 2018年12月14日修订）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提交原件即可。
	鉴定办

	15
	《工伤认定决定书》原件和复印件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复查
鉴定申请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2014年2月20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21号 2018年12月14日修订）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鉴定办

	16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规定和要求的其他材料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复查
鉴定申请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2014年2月20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21号 2018年12月14日修订）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不再提交。
	鉴定办

	17
	工亡职工配偶
未再婚证明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2003年9月23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第四条第三项。
	改为告知承诺制，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
	市社保局

	18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
健在证明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2003年9月23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第四条第五项。
	改为告知承诺制，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
	市社保局

	19
	企业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
	企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3月19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号）第七条第一项。
	按照“五证合一”改革要求，与市场监管部门实现企业开办事项业务协同，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19年4月28日公布废止。
	市社保局

	20
	企业组织机构
统一代码证书
	企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3月19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号）第七条第二项。
	按照“五证合一”改革要求，与市场监管部门实现企业开办事项业务协同，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19年4月28日公布废止。
	市社保局

	21
	企业信息变更证明
	企业办理社会保险
变更登记
	《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3月19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号）第十条第二项。
	按照“五证合一”改革要求，与市场监管部门实现企业开办事项业务协同，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19年4月28日公布废止。
	市社保局


按照“五证合一”改革要求，与市场监管部门实现企业开办事项业务协同，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同时，企业可通过网上平台自助填报有关

	信息。
	市社保局

	23
	社会保险登记证
	单位社会保险注销登记
	《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3月19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号）有关规定。
	不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证，通过社保经办系统可核查单位注册社保账户信息。《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19年4月28日公布废止。
	市社保局

	24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集体合同报送审查
	《集体合同规定》（2004年1月20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2号）第四十二条。
	改为告知承诺制或部门间信息共享。
	劳监科

	25
	工会社团法人证明材料
	集体合同报送审查
	《集体合同规定》（2004年1月20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2号）第四十二条。
	改为告知承诺制。
	劳监科

	（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材料

	1
	职业资格证书原件
	申请更正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信息
	《关于做好职业资格证书查询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09〕44号）附件1《职业资格证书网上查询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
	不再提交。
	职鉴中心

	2
	职业资格证书（含《技术等级证书》、《技师合格证书》以及《高级技师合格证书》）原件
	境外就业和对外劳务合作人员申请换发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关于职业资格证书改版及核发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09〕137号）第八项。                                           
	不再提交。
	职鉴中心

	3
	中方上级主管部门
审批文件
	申请以技能为主的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及发证机构资格审核和注册
	《关于对引进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加强管理的通知》（劳社部发〔1998〕18号）第四条。
	不再提交。
	职鉴中心

	4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
	企业年金方案备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的意见》（人社厅发〔2014〕60号）附件3。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养保科

	5
	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伤残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
	企业申请办理职工因病提前退休审批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有关规定。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养保科

	6
	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领工伤待遇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有关规定。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7
	属于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的，须提供相关的事故责任认定书
	涉及第三人的工伤
待遇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七十三条第一项。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8
	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七十条第三项。
	
改为告知承诺制办理。
	市社保局

	9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七十条第四项。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在校学生提供学校

	就读证明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七十条第六项。
	改为告知承诺制，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
	市社保局
	

	11
	属于遭受暴力伤害的，需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遭受暴力伤害证明和赔偿证明资料
	涉及第三人的工伤待遇
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七十三条第二项。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12
	参保人员户籍关系
转移证明
	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第四十一条。
	通过核实身份证件、户口簿办理。所依据文件已修订，修订后的文件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
	市社保局

	13
	养老金异地领取资格证明
	退休人员异地
领取养老金
	《关于对异地居住退休人员进行领取养老金资格协助认证工作的通知》（劳社厅发〔2004〕8号）第二条。
	通过信息比对、远程自助认证和社会化服务等方式主动核查办理；也可通过告知承诺制
办理。
	市社保局

	14
	户口簿复印件
	办理企业因病非因工死亡职工遗属抚恤待遇
	《关于调整企业因病非因工死亡职工遗属抚恤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秘〔2004〕193号）有关规定。
	不再留存复印件材料，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
	市社保局

	15
	出国（境）定居证明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第三十六条。
	通过告知承诺制办理,核验相关法定证照。所依据文件已修订，修订后的文件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
	市社保局

	16
	无固定收入证明
	离退休（职）人员死亡后，其遗属申请领取丧葬补助费、抚恤费和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
	《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3〕38号）第六十六条第三项。
	通过告知承诺制办理。
	市社保局

	17
	职工供养的年满16周岁直系亲属就读全日制高中证明或未实行奖学金或助学金制度的职业中学证明
	离退休（职）人员死亡后，其遗属申请领取丧葬补助费、抚恤费和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
	《国家劳动总局关于职工子女年满十六岁后，在中学学习期间，列为供养直系亲属问题的复函》（〔76〕劳薪字95号）有关规定。
	通过告知承诺制、部门间核查等办理。
	市社保局

	18
	医院出具的参保人死亡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或能够确定指定受益人、法定继承人继承权的公证文书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
	通过告知承诺制、部门间（公安、卫健、民政）核查等办理。所依据文件已修订，修订后的文件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养老待遇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注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第三十七条。
	通过告知承诺制办理，人社系统内部数据共享核查。所依据文件已修订，修订后的文件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
	市社保局

	20
	离退休人员
死亡证明
	办理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抚恤金核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第四十条、《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3〕38号）第六十六条。
	通过告知承诺制、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
	市社保局

	21
	供养直系亲属与死者
关系证明
	办理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抚恤金核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第四十条、《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3〕38号）第六十六条。
	改为告知承诺制办理，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
	市社保局

	22
	死亡证明材料
	办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付核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第四十一条、《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3〕38号）第六十四条和七十三条。
	通过告知承诺制、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
	市社保局

	23
	企业营业执照
	申请实行特殊工时
制度审批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有关规定。
	部门间信息共享。
	劳监科

	24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
	翻译专业资格、注册消防工程师、咨询工程师（投资）、经济专业技术资格、注册安全工程师、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一级建造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等考试报名，以及免试部分考试科目
	我部及有关考试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印发的各项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中关于应试人员报考条件、免试条件的规定。
	改为告知承诺制。通过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政府部门内部核查和部门间行政协助等方式核验。暂无法核验的，采取网上上传材料等方式办理。
	考试中心

	25
	专业技术职务聘用（评聘）证明
	出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册计量师、注册测绘师、翻译专业资格、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设备监理师、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一级建造师等考试报名，以及免试部分考试科目
	我部及有关考试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印发的各项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中关于应试人员报考条件、免试条件的规定。
	改为告知承诺制。通过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政府部门内部核查和部门间行政协助等方式核验。暂无法核验的，采取网上上传材料等方式办理。
	考试中心

	26
	职称评聘证明
	注册安全工程师、经济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药师、注册建筑师等考试报名，以及免试部分考试科目
	我部及有关考试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印发的各项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中关于应试人员报考条件、免试条件的规定。
	改为告知承诺制。通过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政府部门内部核查和部门间行政协助等方式核验。暂无法核验的，采取网上上传材料等方式办理。
	考试中心

	27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证书丢失登报声明和
单位证明
	办理补发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更换补发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有关问题的通知》（人办发〔1997〕85号）有关规定。
	当事人向当地发证机关提交个人补发证书申请。
	专技科

	（三）取消的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材料

	1
	考核场地及设施设备
证明材料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设立备案申请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3〕134号）
	改为申请人书面承诺。
	职建科

	2
	管理人员、考评人员情况及资格证明材料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设立备案申请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3〕134号）
	改为申请人书面承诺。
	职建科

	3
	身份证明
	申报职业技能鉴定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3〕134号）
	可通过政府部门内部或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核查、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鉴中心

	4
	结业证书
	申报职业技能鉴定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3〕134号）
	不再提交。
	职鉴中心

	5
	职业资格证书
	申报职业技能鉴定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3〕134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年版）>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26号）
	可通过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通过网络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鉴中心

	6
	毕业证书
	申报职业技能鉴定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3〕134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年版）>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26号）
	可通过政府部门内部或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核查、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鉴中心

	7
	预备技师证书
	申报职业技能鉴定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3〕134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年版）>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26号）
	可通过部门内部核查或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核查、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鉴中心

	8
	工作经历证明
	申报职业技能鉴定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3〕134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年版）>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26号）
	改为申请人书面承诺。
	职鉴中心

	9
	身份证复印件
	申请补发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
	《关于职业资格证书改版及核发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09〕137号）
	可通过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通过网络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鉴中心

	10
	证书遗失作废的登报声明
	申请补发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
	《关于职业资格证书改版及核发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09〕137号）
	不再提交。
	职鉴中心


申请更正职业资格证书

	信息
	《关于做好职业资格证书查询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09〕44号）
	可通过政府部门内部或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通过核查、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鉴中心

	12
	申请更正信息的证明材料
	申请更正职业资格证书
信息
	《关于做好职业资格证书查询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09〕44号）
	可通过政府部门内部或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通过核查、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鉴中心

	13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证明
	申请高技能人才
评选表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第十四届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人社部函〔2018〕13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或网络核验。
	职建科

	14
	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的证明
	申请高技能人才
评选表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第十四届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人社部函〔2018〕13号）
	通过网络核验。
	职建科

	15
	职业资格证书
	申请高技能人才
评选表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第十四届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人社部函〔2018〕13号）
	可通过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通过网络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建科

	16
	职业资格证书
	申办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74号）
	可通过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通过网络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建科

	17
	获得中华技能大奖的证明
	申办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74号）
	通过网络核验。
	职建科

	18
	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的证明
	申办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74号）
	通过网络核验。
	职建科

	19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证明
	申办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74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或网络核验。
	职建科

	20
	职业资格证书
	申请高技能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2018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函〔2018〕9号）
	可通过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通过网络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建科

	21
	设置竞赛项目依据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申报中国技能大赛
	《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工作的通知》（劳社部发〔2000〕6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职鉴中心

	22
	职工身份证明
	职业技能竞赛获奖选手奖励申报
	《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工作的通知》（劳社部发〔2000〕6号）
	改由赛事主办单位或参赛单位作出承诺。
	职鉴中心

	23
	职业资格证书
	申报世界技能大赛技术指导专家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13〕28号）
	改为网络核验或报送单位作出承诺。
	职鉴中心

	24
	身份证复印件
	境外就业和对外劳务合作人员申请换发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关于职业资格证书改版及核发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09〕137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42号）
	不再提交。
	职鉴中心

	25
	护照复印件
	境外就业和对外劳务合作人员申请换发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关于职业资格证书改版及核发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09〕137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42号）
	不再提交。
	职鉴中心

	26
	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
	申请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关于扩大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劳社厅函〔2005〕132号）
	不再提交。
	职鉴中心

	27
	教师资格证明
	申请设立技工学校审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技工院校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63号）
	可通过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通过网络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建科

	28
	高技能领军人才取得的荣誉证书
	为高技能领军人才设立服务窗口，提出相关服务申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精神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24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65号）
	通过网络核验。
	职建科

	29
	职业资格证书
	为高技能领军人才设立服务窗口，提出相关服务申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精神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24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65号）
	可通过网络核验的，不再要求提交；暂无法通过网络核验的，暂时仍按原规定执行。
	职建科

	30
	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工伤登记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31
	认定工伤决定书
	办理工伤登记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32
	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确认通知
	办理工伤登记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33
	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提供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或其他死亡证明材料
	办理工伤登记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34
	用人单位意见
	工伤康复治疗期延长申请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35
	《工伤认定决定书》原件和复印件，或者其他确认工伤的文件
	辅助器具更换申请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3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六十六条第（四）项：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证件和资料
	辅助器具配置（更换）费用申报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37
	认定工伤决定书（包括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工伤待遇申请先行支付、涉及第三人责任申请先行支付）
	先行支付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38
	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需提供：社会保险登记证、工伤保险实缴清单
	先行支付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39
	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工伤待遇，工伤职工或近亲属需提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出具的用人单位拒不支付证明材料
	先行支付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4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五）项：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资料
	先行支付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41
	涉及第三人责任申请先行支付的：对肇事逃逸、暴力伤害等无法确定第三人的，需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
	先行支付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42
	涉及第三人责任申请先行支付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供的第三人不予支付的证明材料
	先行支付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43
	涉及第三人责任申请先行支付的：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先行支付的情况材料
	先行支付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44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七十六条第（七）项：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资料
	先行支付申领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45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
	劳动能力鉴定登记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4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五十五条第（二）项：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证件和资料
	劳动能力鉴定登记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47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申请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48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伤残待遇申领（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护理费）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通过部门内部核查。
	市社保局

	49
	开户银行许可证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数据信息采集导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50
	机构类型、组织机构代码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注册登记代码证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单位信息变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网上办理后即时生效，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
	市社保局

	51
	法人变更：新的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任职文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及其居民身份证
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单位信息变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网上办理后即时生效，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
	市社保局

	52
	主管部门、编制人数、单位性质、经费来源变更：有关部门批复的变更文件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单位信息变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网上办理后即时生效，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
	市社保局

	53
	单位银行账号变更：开户银行许可证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单位信息变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54
	身份证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人员信息变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网上办理后即时生效，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
	市社保局

	55
	工作调动人员：人事（组织）部门调动手续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人员暂停缴费办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网上办理后即时生效，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
	市社保局

	56
	辞职、解除合同人员：解除合同证明或辞职开除手续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人员暂停缴费办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网上办理后即时生效，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
	市社保局

	57
	判刑、失踪人员：党政处理文件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人员暂停缴费办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网上办理后即时生效，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
	市社保局


统筹内调入人员：人事（组织）部门正式录用通知书、调令、任职文件或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等

	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人员恢复缴费办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网上办理后即时生效，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
	市社保局
	

	59
	工资关系或工资
审批文件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人员恢复缴费办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网上办理后即时生效，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
	市社保局

	60
	判刑、失踪等原因解除人员：党政处理文件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人员恢复缴费办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网上办理后即时生效，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
	市社保局

	61
	参保人员居民身份证
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退休人员信息变更
	《在京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操作规范》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62
	其他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关文件复印件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办理定期待遇暂停
	《在京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操作规范》；《中央国家机关养老保险网上经办系统用户操作手册》
	不再提交，改为定期待遇暂停情况说明。
	市社保局

	63
	《在京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信息变更表》以外的其他相关材料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退休人员发放方式变更办理
	《在京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操作规范》
	不再提交。
	市社保局

	64
	学历证明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资格审核
	我部及有关考试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印发的各项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中关于应试人员报考条件的规定
	试行告知承诺制办理。
	考试中心

	65
	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年限证明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资格审核
	我部及有关考试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印发的各项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中关于应试人员报考条件的规定
	试行告知承诺制办理。
	考试中心

	66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47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09号）
	通过政府部门内部或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
	信息中心

	67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认定证书
	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47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09号）
	不再提交。
	信息中心

	68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
	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47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09号）
	不再提交。
	信息中心

	69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
单位证书
	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47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09号）
	不再提交。
	信息中心

	70
	备案产品EAL4+产品安全资质证书
	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47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09号）
	通过政府部门内部或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
	信息中心

	71
	ISO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47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保障卡芯片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09号）
	通过政府部门内部或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
	信息中心

	72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社会保障PSAM卡销售备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保障PSAM卡销售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10号）
	通过政府部门内部或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
	信息中心

	73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
	社会保障PSAM卡销售备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保障PSAM卡销售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10号）
	不再提交。
	信息中心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9月7日印发


2
— 1 —


